
 

 

新  聞  稿 

2009 年 8 月份地產代理／營業員資格考試 

 

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宣布：2009 年 8 月份的地產代理／營業員資格考試的報考手續及有關資

料，細則如下： 

 

1. 考試日期及時間： 

 

地產代理資格考試 ：2009 年 8 月 20 日(星期四) 晚上 6 時至 9 時 

營業員資格考試 ：2009 年 8 月 21 日(星期五) 晚上 6 時至 8 時 30 分 

 

2. 報考手續： 

 

(1) 考生可於下列地點索取報名表及繳費單： 

 

（甲）  地產代理監管局： 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48 樓 

（乙）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：  

灣仔辦事處  ：    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 12 樓 

         新蒲崗辦事處 ：     九龍新蒲崗爵祿街 17 號 3 樓 

 
(2) 報名： 

 

（一） 郵遞報考：  

 

 考生須將其香港身分證或護照影印本（將於核對資料後銷毀）及 7-Eleven 便利

店發出的繳費收據，連同填妥的報名表，在 2009 年 7 月 6 日或以前郵遞至本

局新蒲崗辦事處（九龍新蒲崗爵祿街 17 號 3 樓）。如考生在 2009 年 7 月 10 日

仍未收到由本局發出的考試手冊及收條，應立即與本局國際及專業考試部聯絡

（電話：3628 8731）。 

 

（二） 親身或委託他人報考： 

 

 考生可於下列期間，親身或委託他人，將填妥的報名表及 7-Eleven 便利店發出

的繳費收據，遞交到指定的報名地點。 

 



 

 報名日期 報名時間 報名地點 

 

2009 年 7 月 14 日 

至 

2009 年 7 月 20 日 

（星期日除外） 

星期一至五 

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

（午膳時間照常接受報名）

 

星期六 

上午 9 時至上午 11 時 30 分

九龍新蒲崗 

爵祿街 17 號 3 樓 

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

國際及專業考試部 

    

 考生親身辦理報名手續時，須出示其香港身分證或護照正本以便核對資料。如由

他人代為報名，代理人須遞交(i)由考生填妥的報名表，同時出示(ii)繳費收據及(iii)

考生身分證或護照影印本以供核對。 

 

3. 考試費用： 

 

地產代理資格考試  ：港幣 600 元 

營業員資格考試  ：港幣 400 元 

 

考試費必須於遞交報名表前，以該考試專用的繳費單繳交。 

 

 

 

—完— 

 

日期︰2009 年 6 月 16 日 

 


